
关于《山东省省级“先拨后股”科技项目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等四个科技股权投资项目管理实施细则的起草说明

现将《山东省省级“先拨后股”科技项目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等四个科技股权投资项目管理实施细则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情况
为落实《山东省省级财政科技股权投资项目改革工作方案》（鲁科字〔2023〕108号），建立完善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政策体系，2024年5月，我厅联合相关省直部门联合印发了《山东省省级“拨投结合”科技项目管理实施细则》《山东省省级“先投后股”科技项目管理实施细则》（鲁科字〔2024〕42号），对股权类项目实施进行了规范。实施细则运行一年来，为完善工作流程、股权退出机制、过程管理职责，进一步规范相关实施细则，对比先进省份经验做法，启动相关修订完善工作。
二、起草过程
[bookmark: _GoBack]我们对山东省省级科技股权细则进行了修改完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一是修编了两个实施细则，重点对原“先投后股”和“拨投结合”类科技项目管理实施细则进行修订。二是新制定了两个实施细则，之前“股权直投”和“股权联动”两类科技项目执行的是《山东省省级财政科技股权投资项目改革工作方案》（鲁科字〔2023〕108号），且已到期，本次属新制定细则。三是充分论证和征求意见，前期已分别征求了省财政厅、投资管理机构意见建议；书面征求了各市科技局和厅内业务处室意见建议；邀请投融资和企业专家代表，先后召开两次座谈会征求意见。在认真研究基础上对相关建议予以充分吸收采纳。
三、重点修编内容
（一）《“先拨后股”科技项目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修编情况
1.进一步明确概念和释义，将“先投后股”命名调整为“先拨后股”。
2.鼓励和支持将“创新积分制”和“科融信”增信评价通过的企业纳入支持对象。
3.细化明确支持对象条件。企业自研或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成果转化的企业，同时参考天津市、西安市等经验做法，明确了提出了申报时净资产原则上不低于200万元、企业上一年度营业收入未超过2000万元、创始股东实缴资金原则上不低于申报项目预期总投入的10%等支持条件。
4.明确转股具体条件。提出了“先拨后股”转股的三个触发条件：一是省级财政资金支持后获得市场化融资且金额不低于300万元；二是省级财政资金支持期内累计实现营业收入超过5000万元；三是通过项目验收后提出转股申请且经省科技、省财政、投资管理机构同意。
5.明确工作职责。省科技厅负责审批投资管理机构提出的转股建议、投后管理重大事项（提前退股、主动发现风险情况及时止损等）。
6.明确投资管理机构投后管理职责。负责项目尽调、价值评估等工作，跟踪项目进展，对达到转股条件的企业，及时核查并提出转股建议报省科技厅审批，按协议约定完成转股操作。在“后股”阶段，投资管理机构作为持股主体，负责持股管理、风险防控、股权退出、收益管理等工作。定期向省科技厅、省财政厅报送科技股权项目投资决策报告和科技股权项目管理报告。
7.细化工作程序。细化了协议约定，项目征集，申报与推荐，项目评审，项目立项与资金下达，项目实施与过程管理，投后管理，股权退出等环节，明确各环节具体要求。
8.增加监督管理章节。新增了项目撤销、变更、终止等事项；股权退出须经省科技厅审批，取消对提前退出项目予以收益让渡等。
（二）《山东省省级“拨投结合”科技项目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修编情况
1.明确投资期限。参股期限原则上不超过5年，最长可延长至10年。
2.明确了省财政厅组织预算管理绩效评价和容错机制认定等方面的工作职责。
3.明确省科技厅职责。负责预算编制及执行和预算绩效管理，组织开展项目申报、审核、立项、签约等工作，做好“拨”的部分专项资金拨付工作；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管，组织项目验收；参与对投资管理机构的考核评价；审批投资管理机构提出的转股建议、投后管理重大事项。
4.明确投资管理机构职责。负责项目尽调、价值评估、投资管理、风险防控、股权退出等工作，按照投资项目企业章程及股权投资协议约定实施股权管理，跟踪项目进展，参与被投资企业重大事项决策。按程序向省科技厅、省财政厅报送科技股权项目投资决策报告和科技股权项目管理报告。
5.明确工作程序具体流程。从协议约定，项目征集，申报与推荐，项目评审，尽职调查及投资谈判，确定投资计划，项目立项及资金下达，完成投资及投后管理，股权退出等流程做出明确要求。
6. 增加监督管理章节。新增了项目撤销、变更、终止等事项；股权退出须经省科技厅审批，取消对提前退出项目予以收益让渡等。
（三）《山东省省级“股权直投”科技项目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制定情况
[bookmark: _Hlk212318616]1.第一章总则，明确了目标定位、概念释义、支持对象等内容。
2.第二章支持措施，从支持方式、资金来源、支持标准等几个方面进行明确。
3.第三章职责分工，详细界定了省财政厅、省科技厅、设区市科技局、投资管理机构、被投资企业等职责。
4.第四章工作程序，明确了协议约定、项目征集、申报与推荐、项目评审、项目推荐、尽职调查与投资谈判、确定投资计划、项目立项、完成投资、投后管理、项目验收、股权退出等流程。
5.第五章风险管理与保障措施，从监督管理、绩效评价与容错机制、项目撤销变更终止、延迟投资期限、保障支持措施等方面进行细化。
6.第六章附则，明确细则负责解释部门和实施日期与期限等。
（四）《山东省省级“股权联动”科技项目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制定情况
1.第一章总则，明确了功能定位、概念释义、支持对象等内容。
2.第二章支持措施，从支持方式、资金来源、支持标准等几个方面进行明确。
3.第三章职责分工，详细界定了省财政厅、省科技厅、设区市科技局、投资管理机构、被投资企业等职责。
4.第四章工作程序，明确了协议约定、项目征集、申报与推荐、项目评审、项目推荐、尽职调查与投资谈判、确定投资计划、组建投资主体、完成投资、投后管理、股权退出等流程。
5.第五章风险管理与保障措施，从监督管理、绩效评价与容错机制、延迟投资期限、保障支持措施等方面进行细化。
6.第六章附则，明确细则负责解释部门和实施日期与期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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